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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科技资源共享立法与政府职责研究》系由作者之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修改而成。
《科技资源共享立法与政府职责研究》分析了科技资源不能共享使用的缘由，提出了实行科技资源共
享的理论根据，现实可能，认为要建立健全科技资源共享立法。
科技资源共享的立法目的具有双重性。
既要促进科技进步，又要保护共享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科技资源共享的立法理念要由现行的“持有者权利主义”转向“使用者权利主义”，以“使用者”而
非“持有者”为本，来约束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行为。
科技资源共享立法重在激励性，而非惩罚性，要注意运用知识产权保护之激励、内生激励及其他诸多
激励制度，由自身机制来启动科技资源共享。
科技资源共享与政府职责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，基于公共物品的提供要求实行服务行政，重在“有为
”，要求政府积极主动地推进科技资源共享，提供共享使用的大环境、大平台。
基于政府失灵等要求实行法治行政，意在“授权”和“有限”，要求实行法治政府，制裁行政不作为
。
科技资源共享立法要源于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，对于国有科技资源可实行强制共享，对于非国有科技
资源只能鼓励共享，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．经过法定程序和补偿对价，法律亦可规定非国有科技资
源的强制共享。
科技资源共享立法宜采用先行立法模式。
要注意配套平行法体系、下位法体系，关注立法的外部性。
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，立法的作用是巨大的，但立法不是万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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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于兆波，男，1971年1月生，山东省莱阳市人，法学博士（北京大学法理学专业），中国法学会法
理学研究会理事。
现任教手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，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
个人独著有《立法决策论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荣获2008年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
秀成果奖二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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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行政理念三、服务行政内容第二节　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服务行政原则一、政府积极服务原则二
、资源共享、信息先行原则三、物尽其用原则四、人尽其才原则第三节　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服务行
政方式一、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二、政府间接提供公共物品第五章　科技资源共享立法之法治行政
第一节　基于政府失灵等的法治行政一、政府失灵与法治行政二、服务行政异化与法治行政三、推动
科技资源共享"第一责任人"与法治行政第二节　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法治行政现状一、科技行政法治
意识缺乏二、科技资源共享领域无专门法律可依第三节　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法治行政前景一、执法
有保障二、有权必有责三、用权受监督第六章　科技资源共享立法体系第一节　《科技资源共享法》
上位法体系一、《世界人权宣言》二、《宪法》三、《立法法》四、《科技进步法》第二节　《科技
资源共享法》平行法体系一、《科研机构法》二、《科技人员权益保护法》三、《科技中介组织法》
第三节　《科技资源共享法》下位法体系一、实施性规范法文件二、授权性规范法文件第七章　我国
科技资源共享立法的完善第一节　科技资源共享立法的模式——超前立法第二节　我国科技资源共享
立法的外部性一、关注科技资源持有者二、禁止共享权滥用三、关注立法对共享事业的影响四、关注
利益格局的改变尾论立法不是万能的主要参考文献附 科技资源共享法（专家代拟稿）后记 平实是一
种境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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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　科技资源共享理论基础研究　　第一节　科技资源不能共享的缘由概述　　一、先前制
度及制度惯性使然　　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，我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，高度集
中的计划经济主张“小而全、大而全”，喜欢“单位办社会”。
一个单位喜欢将本应属于社会分担的其他职能转由自己来承担，比如自办食堂、自盖宿舍、自己有车
队、自办附属中小学等。
这种做法使单位完全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“独立社会”性质，即脱离开了社会这个单位依然可以存在
，单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、带有自我封闭性质的小社会。
大型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也是如此，你单位有了，我单位也要购买。
虽然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，但制度与任何其他事情一
样，具有制度惯性及长期制度之下形成的制度心理。
如果以前的制度惯性、制度心理不根除，所表现出的只能是资源的闲置和资源的重复购买。
　　二、当前管理体制使然　　在当前我国管理体制下，管理者的绩效考核与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频
率并不直接挂钩，其追求的往往是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。
再加上，一旦共享就意味着管理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，更多的劳动要求更多的报酬，但这却很难在当
前管理体制、报酬体制中体现出来，这就必然阻碍科技资源共享。
因此，如何进一步显示管理者的劳动价值、如何在报酬上有所体现也必将同样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。
　　三、新形势下有关政策的不合适要求　　由于我国缺乏“共享”理念、相关的理论研究浅薄、没
有共享产生共赢的经验，所以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往往关注不到“科技资源共享”问题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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